附件2：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填报说明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成果奖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依据，请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一. 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汉字。教学成果如为教材，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小从左至右顺序排列，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不限人数和单位数。 

二．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获校级及以上的教学奖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鉴定的日期。 

3.关键词：请填写3至7个与推荐成果内容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每个词语间应加“；”号。 

4．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对成果内容概述及其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字数一般不超过500个汉字。凡涉及到该项成果实质内容的说明、论据及实验结果等，均应直接叙述，不要采取“见**附件”的表达形式。 

5．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具体指出成果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思路要清晰。字数一般不超过600字。

6．成果的创新点：是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应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字数不超过400字。
6．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阐述。 

三．主要完成人情况 

1．主要完成人情况，该栏目是核实申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按表格要求逐项如实填写。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写明该完成人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荐意见:由申报的院系、部处等校内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申报院系、部处公章。 

五．其它 

1.《申请书》等书写、打印格式及佐证材料提交方式： 

（1）《申请书》请用中文填写，用计算机录入后一并打印、装订，不得以剪贴代填。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表中各项目均不要另附纸。纸张一律用A4纸，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5号字。

（2）《申请书》中所提及内容需要佐证材料的，如为教材成果，须提供样书一套，其余佐证材料可提交书面材料或用光盘、网站展示，其中书面材料请提供清单一份；光盘须用盒包装，并在光盘盒正面贴好所制成果的标示，包括该成果的名称、主要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 网站应在《申请书》的附件目录中提供相应网址和展示材料目录，供专家在评审中查阅参考。
2．所有上报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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